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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松山湖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29”一般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4月29日15时20分许，位于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四

海南路松山湖段1号1栋101室的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发生一起触电事故，导致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

民币125万元。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4 年11 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

东莞松山湖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4·29”一般

触电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确保对发生的生产

安全事故进行100%回头看，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任

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进一

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

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 号， 以下简称《评估工作

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指引》（粤安办〔2023〕122 号，以下简称《评估指

引》），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松山湖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

及人员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

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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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5 年10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松山湖分局牵头成立

评估组，依据《评估指引》等相关文件要求，逐项对照《

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开展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单位责任

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及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东莞市华研

新材料科技

有 限 公 司

（ 以下简称

“ 华 研 公

司”）

华研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

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线路

标识不清晰、中走丝房电气控

制开关仅有空调控制开关安装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其他控制

开关未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法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对其

作出处人民币伍拾壹万

元整（¥510000）罚款的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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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坚

华研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梁*坚，

落实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未

及时排查线路标识不清晰、中

走丝房电气控制开关仅有最右

侧空调控制开关安装剩余电流

保护装置，其他控制开关未安

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隐患，

未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

议，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

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对

其作出处人民币壹万

玖仟陆佰玖拾壹元壹

角（¥19691.10）罚款的

行政处罚。

（二）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及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松 山 湖 应

急 管 理 分

局

建议松山湖应急管理分局深刻

汲取事故经验教训，组织开展

防触电和特种作业人员的专项

整治行动。加强对园区生产经

营单位的巡查检查力度，督促

园区各生产经营单位加强用电

安全管理，全面摸排企业内部

电气设备隐患，按规范设置漏

电保护装置、正确标识用途标

签。同时做好安装电气线路、

设备作业过程的安全监管和培

训教育，加强企业特种作业人

员的管理。

事故发生以来，松山湖

应急管理分局一是持续

加强企业电气安全和特

种作业人员管理工作的

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

业严格执行危险作业审

批制度，严禁无证人员

私自进行电气线路安

装。二是强化电气安全

宣传教育培训，2025年

累计开展企业用电安全

专项培训4场次，已实

现园区企业安全专项全

覆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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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一是组织对全公司的电气线路安全风险进行排查。事

故发生后，华研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厂区所有电气设备控

制开关进行全面排查，对尚未安装剩余电流保护器的开关

全部加装或更换剩余电流保护器；二是对全公司所有正在

使用的电气控制开关进行标识，确保作业人员清晰明确各

控制开关对应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三是加强设备检维修人

员、电气安装人员培训。事故发生以来，华研公司已组织

内部员工召开电气安全培训3场次，培训员工51人次。

（二）松山湖应急管理分局

通过对该事故的深刻反思，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松山

湖应急管理分局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落实监管职

责，抓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工作。

一是加强安全巡查员的巡查检查工作，对照《松山湖应

急管理分局主管领域企业强基提效工作方案》中设备电气安

全检查表和特种作业检查表等要求，重点检查企业供配电系

统、车间线路敷设是否规范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管理等内

容，深度摸排电气隐患。事故发生以来，共对园区工贸企业

开展安全检查 2081家次，发现安全隐患 3847条，其中重大

事故隐患 10条，已复查企业 293家次，复查安全隐患 3767

条。二是加强执法检查工作，松山湖应急管理分局加大执法

力度，通过抽查等手段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安全

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保持执法监督高压态势。2025年以来，

松山湖应急管理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432 人次，检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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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家次，行政处罚 6 次。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2025年以来，分局聚焦安全事故多发易发领域，围绕电气安

全、复工复产、有限空间等重点领域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12场次，培训人数 1018人次，有效提高企业安全管理人员

和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

（三）松山湖各有关部门

2025年以来，松山湖应急分局持续加强部门监管联动机

制，一是牵头组织消防、商务、生态环境、城管等有关部门

对园区工贸企业电气安全和特种作业管理等领域开展联合检

查 44家次，对各行业领域监管范围内的电气安全隐患进行

联合监管，规范特种作业持证上岗要求；二是建立安全生产

隐患通报机制，对发现属于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安全隐患，

及时通报并跟进处理，实现隐患整改闭环，减少部门监管漏

洞。

四、存在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

安全监管方面存在其他问题。

五、工作建议

松山湖应急分局要持续加强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日常

巡查力度，依托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五级三方综合应用平台莞

基础、莞作业模块对企业高风险作业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等

工作加强监管，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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